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为加快推进本市夜间经济发展，促进夜间市场繁荣，推进消费升级，激发城市活力，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纲，聚焦“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以打造“夜津城”为主题，完善特色化城市功能，着力建设一批夜间经济载体，营造高品质夜间营商消费环境，大幅提升城市开放活跃度，加快形成夜间经济体系。

　　（二）工作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持突出特色、注重创新，形成统筹推进、业态多元、错位发展格局；坚持品质优先、示范引导，形成良好夜间消费服务氛围，建立管理规范保障机制；坚持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各区政府统筹本区夜间经济街区的规划建设，所在街道牵头负责日常管理，有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实施。

　　（三）工作目标。按照提升改造夜间街区、策划形成亮点活动、创新推广新型业态的思路，2019年底前打造形成6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经过3至5年的努力，全市发展形成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

　　二、主要任务

　　（一）打造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商业网点布局规划和城市管理规定，高起点规划建设一批富有天津特色的夜间经济集聚区。

　　1．打造6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1）以海河景观带为轴线，打造意式风情街、津湾广场、运河新天地3个精品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分别围绕欧陆风情、狂欢不夜城、运河文化等不同主题，突出特色餐饮主力业态，吸引国内外著名餐饮、风味小吃企业进驻。增设夜间文化演出、影视、娱乐等服务业态和观光景点，高水平设计建设沿河“灯光秀”，使海河沿岸成为本市标志性的夜间经济发展带。（有关区人民政府负责，市商务委、市市容园林委、市旅游局、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城投集团、餐饮业行业组织等配合）

　　（2）以展现历史风貌为主题，打造五大道商旅体验型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以“历史体验+餐饮休闲”为聚客元素，充实调整中西餐饮业态，发掘独具天津特色的历史街区文化，营造适宜商务商旅需求的消费体验环境，形成中西合璧的夜间经济集聚区。（有关区人民政府负责，市商务委、市市容园林委、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旅游局、餐饮业行业组织等配合）

　　（3）打造时代奥城、人民公园周边2个体现城市活力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增加特色餐饮比重，形成美食名吃、体验娱乐、文化休闲等消费场景，满足“夜津城”多元消费需求。（有关区人民政府负责，市商务委、市市容园林委、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旅游局、餐饮业行业组织等配合）

　　2．打造一批区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依托特色餐饮街、美食街、品牌餐饮店等餐饮集中区域，建设餐饮集聚型夜间经济集聚区；依托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公园、演艺游乐场等载体，建设文体消费型夜间经济集聚区；依托高校集中、创业创新产业活跃的人员密集区域，建设便利服务型夜间经济集聚区；依托具有夜间消费习俗的街道里巷、封闭市场以及空置商业设施、闲置厂房等，建设百姓生活型夜间经济集聚区。通过努力，各区至少形成1个区内有影响、特色鲜明的夜间经济集聚区。（各区人民政府负责，市商务委、市市容园林委、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餐饮业行业组织等配合）

　　（二）繁荣夜间消费体验活动。打造特色体验活动，培育多元化夜间消费模式，形成一批常态化、亲民化、特色化“夜津城”品牌活动。

　　1．提升“夜游海河”体验活动。组织串联沿河旅游景点、人文景观，优化海河夜景灯光布置，推出富有创意的“灯光秀”，丰富海河游船服务内容，扩大“海河夜景游”品牌吸引力。（市旅游局、市市容园林委、旅游集团按职责分工负责，有关区人民政府配合）

　　2．开展“夜赏津曲”体验活动。结合天津城市风貌、历史、人文特色，策划组织戏曲、相声、电影、歌剧、音乐、读书等主题突出的品牌曲艺文化活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市文化广播影视局负责，市有关部门和区人民政府配合）

　　3．打造“夜品津味”体验活动。举办各类美食节、小吃节、啤酒节、海鲜节、餐饮嘉年华等活动，开展品牌餐饮评选，引导品牌餐饮企业延长营业时间，做大餐饮市场夜间消费规模。（市商务委负责，市有关部门和区人民政府配合）

　　4．打造“夜购津货”体验活动，深入推进“购天津”系列主题活动，每年的7至9月策划推出“夜市购物节”，推动购物中心、大型百货商场延长营业时间，引导“7—11”“全时”“小麦公社”“国安社区”“米兰·e生活”等企业建设24小时便利店，联动全市夜间经济街区，培育多元化夜间消费模式。（市商务委负责，市有关部门和区人民政府配合）

　　三、配套措施

　　（一）将重点建设的夜间经济街区纳入环境整治和亮化、绿化工程的年度重点，提高净化、亮化、绿化、美化水平。本着适度放宽的原则，对夜间经济街区和商户牌匾设置依标准规范等进行审批核定。（市市容园林委牵头，市有关部门和区人民政府配合）

　　（二）晚20至24时放宽相关摆卖管制，在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市政环卫等相关规定，不扰民、不影响交通秩序等前提下，对部分路段的夜间经济街区配套进行规范充实。经有关部门审批许可，允许沿街商户利用街面开展形象展示推广活动。（各区人民政府负责，市有关部门配合）

　　（三）组织夜间经济街区属地街道办事处或街区管理机构梳理本街区范围内及周边停车场情况，提出优化街面停车位管理、夜间临时停车等具体措施。（各区人民政府负责，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配合）

　　（四）进一步优化夜间经济街区附近公共交通线路设置，加密夜间运行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市交通运输委牵头，市有关部门配合）

　　（五）充分考虑夜间经济特点，完善水电气供给、污水收集排放、餐饮油烟处理、垃圾分类处理等配套设施。（各区人民政府负责，市有关部门配合）

　　（六）完善食品安全、治安、消防等配套管理措施和服务功能，切实提升服务夜间经济发展的管理保障水平。（市市场监管委、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市发展夜间经济工作协调机制，由分管商务工作的市政府领导同志牵头，市商务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环保局、市市容园林委、市建委、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市场监管委、市旅游局、市体育局、市公安交管局、市公安消防局、市政府督查室等部门和各区人民政府参加，统筹推进全市夜间经济发展。明确重点夜间经济街区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建设、统一业态布局、统一协调管理。鼓励夜间经济街区成立商会组织，加强自律规范、促进市场繁荣。（市有关部门、各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督导考核。将发展夜间经济列入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加强监督考核。各区要制定夜间经济街区建设实施方案，市有关部门要制定促进夜间经济发展配套政策措施。市商务委牵头制订本市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标准并开展认定工作，对符合标准的授予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称号。（市有关部门、各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强化政策支持。建立审批绿色通道，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降低夜间经济街区经营主体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通过现有资金渠道，适度安排市级财政和部门专项资金扶持夜间经济发展，区级财政配套安排相应规模的扶持资金。夜间经济街区运行管理原则上实行“以市养市”，市、区财政可根据需求适当给予补助；为美化街景设置的公共照明和装饰照明设施等非经营性用电可接入市公共配电网，相关费用由各级财政承担。（市有关部门、各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强化宣传引导。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和平台，围绕市、区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开展夜间经济系列宣传推广，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夜间消费资讯服务，为加快夜间经济繁荣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市有关部门、各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1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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